昆明滇池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轮云南省生态环境督察反馈的
第6项任务整改落实情况公示表
公示单位：昆明滇池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12月30日
	反馈
问题
	任务6：污泥处置标准规范执行不严。
督察报告指出：标准规范执行不严，滇池水务公司落实《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土地利用技术规范》不到位。滇池水务公司所属污水处理厂污泥泥质监测由滇池水务公司统一开展，堆肥企业不再监测，同时滇池水务公司下属公司的合同中仅需堆肥企业提供半年一次的产品检测报告，未落实昆明市《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土地利用技术规范》明确的“堆肥企业应对污泥的重金属等指标按照每一批次进行抽检”和“堆肥企业应每60天开展一次污泥产品检测”等要求，加之大部分堆肥企业未制定污泥重金属超标应急预案，污染风险难以防范化解。经调阅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委托监测资料，昆明市第三、第九、第十三水质净化厂污泥部分重金属指标超标，市滇池管理局等有关部门监管不到位，存在未及时反馈部分季度污泥重金属超标情况、未督促堆肥企业按期开展各项监测、污泥处置季度检查流于形式等情况。以至于滇池水务下属公司超设计方案和配送范围向堆肥企业提供污泥，甚至违规将第三水质净化厂抽检超标的污泥配送至堆肥企业处理。

	整改
目标
	加强污泥处理处置规范管理、依法合规处置重金属超标污泥。

	整改
措施
	市级整改方案措施：
1.排水主管部门督促污泥产生企业严格按照《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理处置规范》要求，每季度对污泥质量开展1次监测。严禁将重金属超标污泥配送堆肥企业进行处置。
2.督促堆肥企业严格按照《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土地利用技术规范》要求，每季度对污泥的重金属等指标进行1次抽检；制定污泥重金属超标应急预案，及时处置重金属超标污泥。
3.加强分析研判，对可能出现重金属超标的水质净化厂（污水处理厂）产生的污泥，采用协同掺烧及建材利用的处理处置方式进行处置。
昆明滇池水务公司措施：
1.每季度首月对污泥进行一次重金属检测，并向污泥处置单位提供污泥检测报告；对照《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泥质》（GB24188-2009）标准值进行分析研判，对可能出现重金属超标的污泥进行协同掺烧处置。
2.林业基质土项目每季度末月对接收污泥重金属进行一次抽检；制定了《污泥泥质超标处理处置应急预案》，避免和降低污泥处理处置过程中因污泥泥质超标带来的二次环境污染风险，规范泥质超标的污泥处理处置工作，依法合规处置污泥。

	整改主要工作成效
	措施1：每季度首月对污泥进行一次重金属检测，并向污泥处置单位提供污泥检测报告；对照《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泥质》（GB24188-2009）标准值进行分析研判，对可能出现重金属超标的污泥进行协同掺烧处置。
完成情况：2024年每季度首月对污泥进行重金属检测，并向污泥处置单位及上级主管部门提供污泥检测报告，对砷含量波动较大的第三水质净化厂污泥进行协同掺烧处置，截至目前未发生污泥重金属超标进行好氧发酵土地利用情况。
措施2：林业基质土项目每季度末月对接收污泥重金属进行一次抽检；制定了《污泥泥质超标处理处置应急预案》，避免和降低污泥处理处置过程中因污泥泥质超标带来的二次环境污染风险，规范泥质超标的污泥处理处置工作，依法合规处置污泥。
完成情况：林业基质土项目于2024年第二季度开始实施每季度末月对接收污泥重金属进行抽检，并向其他污泥堆肥企业致函入厂污泥重金属抽检措施要求。各堆肥企业均已完成《污泥泥质超标处理处置应急预案》修订及完善工作，规范泥质超标的污泥处理处置工作，提高污泥处理处置管理水平。

	责任单位、责任人及联系人
	责任单位：昆明滇池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责任人：曾锋、陈昌勇
联系人：李崇民

	公示说明
	现将该问题整改落实情况进行公示，如有意见建议，请反馈至昆明滇池旅游度假区湖滨路第七水质净化厂（邮箱：ahb@kmdcsw.com）。联系人员及电话：唐艺玲，18208811881。



